
 

 

挂接式车辆驾驶考试指引 

(以下更新段落取代指引打印本内的有关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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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考所需证件及文件 

 

 考生应考时，必须出示下列证件及文件，以便驾驶考试中心主任及考牌主任查阅：— 

 

（甲）考试排期信； 

（乙）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证／香港身份证／其他认可身份证明文件（所示的证件须与运输

署纪录相符）； 

（丙）学习驾驶执照及有效的正式驾驶执照（如适用）； 

（丁）伤残人士驾驶考试批准信（如适用）；及 

（戊）应考车辆的有效第三者保险证明书（包括驾驶考试用途）。 

 

考生请提醒陪同出席驾驶考试的驾驶教师（如有）向主持考试的考牌主任提供其私人驾驶教

师执照（只适用于接受私人驾驶教师训练的考生）。 

 

p.10 

倒后及泊车控制操作 

 

这操作是考验考生的倒后车辆能力。考牌主任会依据附录图表，按车辆的长、阔比例，把胶

筒放在正确的位置。考生须准确地把车辆倒驶至倍半车辆阔度的车位内。在整个过程中，考生要

表达足够之观察力，车身或车轮不能碰及胶筒、渠壆，拖架不能骑越泊车场地范围；在泊位完毕

后，车身最尾端部分必须完整地停在黄色一米停车区内；车身任何部分不得骑越白线或石壆，车

轮不得触及白线或石壆。假如所泊之车位较车辆为短，则车头部份可以骑越车位前端的白界线。

考生不应在整个倒后泊车过程中，重复在考车静止时转动軚盘（扭死軚），否则，考牌主任会根

据实际情况将此评为严重错误，因而构成考试不及格。 

 

p.18 

二零二四年二月修订 

 

  



 

 

 

 

 

 

 

 

 

驾驶事务组 

 

 

挂接式车辆 

驾驶考试指引 

 

 

 

 

 

考生注意： 

 

 

1. 此指引的内容会适时更新，最新版本请浏览运输署网址：www.td.gov.hk（刊物及新闻公

报 > 刊物 > 免费刊物）。如此指引与网上版本有任何差异，概以网上版本为准。 

 

2. 此指引乃用作参考用途，对驾驶考试并无任何法律效力。 

 

http://www.td.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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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挂接式车辆驾驶考试旨在测试考生的驾驶能力，并协助考生日后能拥有充足

交通知识、建立安全驾驶态度，并顾及其他道路使用人士。 

 

 考牌主任会依据本指引之内容进行驾驶考试，并运用他们丰富的驾驶经验和

判断力去处理此指引未有提及之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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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应考车辆规格及场地规格 

 

指定规格 

 

考生于参加驾驶考试时所用之车辆如未能符合下列之规格，将不获准参加考试：— 

 

拖头：一辆特别为拖曳拖架而设计的中型货车，其座位不少于 2个（司机除

外）。 

 

拖架长宽度： 

 

 长度 ––– 介于 6.00米至 12.10米之间 

 宽度 ––– 不少于 2.40米 

 

 配备了其他特别装置的拖架亦可能被视为符合所须规格。但考生必须根据个别情

况尽快向运输署驾驶事务组提出申请。如确认该车架符合上述规定，驾驶事务组会发

出书面批准。 

 

一般规格 

  

应考车辆亦需符合以下一般规格，否则考生将不获准参加考试：— 

 

 （甲）应考车辆必须机件良好，并设有考牌主任可以随时使用的制动系统。 

 （乙）应考车辆必须投保有效之第三者保险（包括驾驶考试用途）。 

（丙）应考车辆必须在拖头挡风玻璃左面贴上有效的行车证，而拖架亦要展示有

效的行车证。 

（丁）应考车辆车身两侧必须各配备驾驶镜一面。 

 （戊）应考车辆必须配备一个不少于五前速及一后速的波箱。 

    （己）应考车辆必须装置气动煞车系统。 

 

场地规格及布置 

 

 考牌主任会按附录图表布置好操作场地及利用此图表向考生解释清楚各项考试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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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甲） 考生亦可以使用装有自动传动系统（俗称自动波）之车辆参加考试，惟

及格后，考生所申请签发之执照，只适用于驾驶装有自动传动系统之车

辆。 

（乙）伤残人士包括失聪、手／足部有残缺或不良于行者，须通过医生推荐及

经运输署体格测试满意后，方可申请驾驶考试。如有疑问，请致电 

2713 7262 向驾驶事务组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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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考试程序及考生须知 

 

考试基本要求 

 

（一）申请人在申请当日，须已持有有效中型货车或重型货车的正式驾驶执照，以及

在紧接申请之前的五年内，没有触犯《道路交通条例》（第 374 章）第 36 条

（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第 36A条（危险驾驶引致他人身体受严重伤害）、

第 39 条（在酒类影响下驾驶汽车）、第 39A 条（在体内酒精浓度超过订明限

度的情况下驾驶、企图驾驶或掌管汽车）、第 39B 条（检查呼气测试）、第

39C 条（提供样本以作酒精分析）、第 39J 条（在指明毒品的影响下没有妥当

控制而驾驶汽车）、第 39K条（在体内含有任何浓度的指明毒品时驾驶汽车）、

第 39L 条（在指明毒品以外的药物的影响下没有妥当控制而驾驶汽车）、第

39O(1)条（没有接受初步药物测试）或第 39S 条（没有提供血液或尿液样本）

所订罪行而被裁定罪名成立，方可申请考试。 

 

如考生只持有中型货车（即代号 18）驾驶执照而挂接式车辆驾驶考试及格，

可同时获签发重型货车及挂接式车辆（即代号 19及 20）的正式驾驶执照。根

据《道路交通（驾驶执照）规例》（第 374B章）第 11条及第 15条之规定，

凡申请新领、续领或加领商用车辆之正式驾驶执照的人士，必须是香港永久

性居民身份证持有人；或是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证以外的香港身份证持有人，

并且不受任何逗留条件所规限（但《入境条例》（第 115 章）第 2(1)条所界

定的逗留期限除外），方可获发商用车辆之正式驾驶执照。如非上述两类居

留身份的人士，但须执行跨境的驾驶职务，请向运输署过境服务分组或牌照

事务处查询详情。 

 

（二）投考挂接式车辆的人士必须达到运输署所订定之标准，包括：— 

 

（甲）考生须完全了解道路使用者守则内容； 

（乙）考生须充份了解车辆控制器的功能及安全操作； 

（丙）考生须熟练下列操作：— 

（i） 正确运用波档、油门等以适应各种路面情况； 

（ii） 正确判断时间、车速及车辆之间距离以适应各种交通情况。 

（丁）考生须熟习下列各种指定之操作事项：— 

（i） 发动车辆引擎； 

（ii） 直线向前及以某一角度驶出； 

（iii） 与前车保持适当距离； 

（iv） 超越前车及选择适当行车线，以配合路面交通情况； 

（v） 左转和右转； 

（vi） 倒后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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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 在斜坡上停车及开车； 

（viii） 在适当情况下发出正确信号； 

（ix） 对指挥交通人员、道路用户、交通标志及灯号作出迅速及正确的

反应； 

（x） 拆架及接架操作。 

 

应考所需证件及文件 

 

 考生应考时，必须出示下列证件及文件，以便驾驶考试中心主任及考牌主任查

阅：— 

 

（甲）考试排期信； 

（乙）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证／香港身份证／其他认可身份证明文件（所示的证

件须与运输署纪录相符）； 

（丙）学习驾驶执照及有效的正式驾驶执照（如适用）； 

（丁）伤残人士驾驶考试批准信（如适用）； 

（戊）应考车辆的有效第三者保险证明书（包括驾驶考试用途）；及 

（己）驾驶教师执照。 

 

视力测验 

 

 考生须于光线良好的情况下读出距离 23 米之车辆登记号码（如有需要，考生可

佩戴眼镜或隐形眼镜）。如未能通过视力测验，考生不会获准参加驾驶考试，而其

驾驶考试表格会随之而失效。有关考生如拟再参加驾驶考试，必须购买新的驾驶考

试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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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考生驾驶须知 

 

开车前准备 

 

 考生在上车前，要环绕车辆一周，查看拖架支撑脚是否全部绞上及手柄是否扣

紧，煞车掣接驳风喉及灯掣线路是否驳妥。在发动引擎前，要检查手掣是否拉紧，波

棍是否在空档或驻车档（泊车档），驾驶镜位置是否适当。调校座位及扣上安全带

（在 1989年 1月或以后出厂及在 1990年 1月 1日或以后登记者适用）。在开车前要

查察表板仪器之读数，检查压缩空气是否足够（配备有压缩空气制动系统之车辆适

用）。查察车辆四周的交通情况，然后发出适当的信号及在安全情况下驶出。 

 

驾驶操作及车速控制 

 

 考生对各种操作须运用纯熟，以应付各种路面情况，例如上落斜路、接近路口或

回旋处。軚盘、离合器（极力子）、油门及手／脚掣操作之配合，避免在开车和停车

时，令车辆滑前或溜后。 

 

 留意车速控制和波档的配合，以配合路面交通情况。接近路口、斑马线、行人和

物体与及转向时，车速要作出适当调整。在正常交通情况下，考生不应在考试过程

中，经常使用低档（一波和二波）及低速行车，否则，考牌主任会根据实际情况将此

评为严重错误，因而构成考试不及格。如果前路无阻和情况安全，考生应配合波檔尽

快将车速提升至合理速度，但不能超速。如路面环境不容许时，相应地使用低波及减

低速度，以策安全。 

 

 考生要紧记重载的挂接式车辆会因操作不当而导致极严重的后果，特别是在转

向，紧急煞掣及落斜波时，车辆非常容易失控。 

 

判断车距 

 

 行车时考生应经常留心与前车保持适当距离，并紧记两秒距程行车守则。避免在

双线或多线行车道上并排行车；超越物体或停车时，车辆和物体间要保持一定的安全

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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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扒头） 

 

 考生须及早观察交通情况为「扒头」作出准备，如交通情况安全，应避免在停留

不动的车辆或障碍物后停车。在「扒头」前，应充份利用驾驶镜，留心尾随车辆，或

／及反方向车辆，发出适当信号，更应在扭軚驶出前，察看驾驶镜，以确保安全。在

「扒头」的过程中，亦应留意与前面物体的距离和适当控制本身车辆的速度并须适当

使用驾驶镜察看交通情况。「扒头」后，于交通情况许可时，应尽快驶回原来行车

线，过程中亦须使用驾驶镜察看交通情况，但不可强行切入。以上「扒头」步骤亦

适用于考生在比较标准行车线为宽阔的行车在线调整行车位置。 

 

对危险之警觉 

 

 考生应不断观察道路情况，例如对道路标志、路旁停泊的车辆、过路行人、路

口、路面情况之转变及突发事件等，作出适当反应。 

 

回旋处和路口 

 

 考生在驶入或驶离回旋处或路口时，要发出适当信号，使用适当车速和选用正确

的行车线，留意「让路」和「停车」标志，并让路给有优先使用权的车辆。 

 

 考生在驶到路口前，应正确地控制车辆和对警告性、指令性及提示性的交通标志

作出反应，及早选定适当行车线和及时发出适当信号，并观察驾驶镜。在驶出路口

前，如有需要可停在适当的位置，先望右、望左、再望右，在确定交通情况安全下，

宜尽早驶出路口，不应过于犹豫。在越过路口时亦要不断左右察看交通情况及保持合

理车速，避免车速过慢引起交通挤塞或令交通流量减少。在转弯时，要控制车辆在正

确的轨迹内行驶（即不应与渠边石壆／行人道留有过阔空间；亦避免占用别人行车

线），不可触及渠边石壆或驶上行人道；留意转弯时车辆的速度，过早／太迟扭軚或

过早／太迟回軚或会引致车辆偏离行车轨迹，引致车辆占用别人行车线。 

 

交通标志／交通灯号／交通控制人员的指示 

 

 考生要明确认识及遵守交通标志和交通控制人员（警察、交通督导员和学校交通

安全队队员等）的指示。考生并须留意及遵守交通灯号的转变和指示，在绿色灯号亮

起而未开始转为黄色灯号时，应保持均速，切勿加速，并小心地驶过路口。如在绿色

灯号转为黄色灯号前有足够时间越过路口时，考生不应故意减慢车速。在灯号由绿色

转黄色时，车辆已辗过停车白线的时候，可继续前进。如车辆在接近停车白线时，黄

色灯号已经亮起，则应停车；假如突然停车可能引致交通意外，则应小心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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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车线 

 

 考生应将车辆常靠左行驶，在到达路口前，应预先选择适当转左、转右或前驶的

行车线。转换行车线前要充份利用驾驶镜观察交通情况，及早发出适当信号。在交通

情况安全下，不应在行车在线停下才转换行车线。扭軚前必须清楚查察驾驶镜，在改

变行车位置期间，亦须察看驾驶镜确保安全。在宽阔但未有行车线界线的路面行驶，

考生在转换行车位置前及进行期间，亦须充分利用驾驶镜观察交通情况，以确保安

全。 

 

停车常规 

 

 考生在停车前，应先查察驾驶镜，观察交通情况，发出适当信号，然后把车辆停

近左边石壆／合适位置。停定后，拉紧手掣及将波棍推回空档。离开车前，应先熄

火，再转入正确波檔。 

 

顾及他人安全 

 

 考生应紧记道路使用者守则和礼让其他道路使用者。当驾驶巨型车辆时，不应使

用快线；亦不应利用本身车辆的庞大体积而令其他车辆煞掣让路或扭軚闪避。要经常

察看两边侧镜，及须与其他道路使用者保持安全距离。 

 

倒后及泊车控制操作 

 

 这操作是考验考生的倒后车辆能力。考牌主任会依据附录图表，按车辆的长、

阔比例，把胶筒放在正确的位置。考生须准确地把车辆倒驶至倍半车辆阔度的车位

内。在整个过程中，考生要表达足够之观察力，车身或车轮不能碰及胶筒、渠壆，

拖架不能骑越泊车场地范围；在泊位完毕后，车尾部分必须停在一米停车区内；车

身任何部分不得骑越白线或石壆，车轮不得触及白线或石壆。假如所泊之车位较车

辆为短，则车头部份可以骑越车位前端的白界线。考生不应在整个倒后泊车过程

中，重复在考车静止时转动軚盘（扭死軚），否则，考牌主任会根据实际情况将此

评为严重错误，因而构成考试不及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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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架及接架操作 

 

 考生在拆架及接架操作时，要按照以下次序进行，正确无误。 

 

拆架程序：— 

 

（一） 锁紧拖架车掣； 

（二） 绞下拖架支撑脚或支撑轮并扣紧手柄； 

（三） 切断电路及煞车掣接驳风喉（如有风喉开关掣者，应先关上）； 

（四） 拉开挂接轴锁掣，将拖头及拖架脱离； 

（五） 将拖头缓慢地驶离。 

 

接架程序：— 

 

（一） 先检查拖头磨盘与拖架之挂接轴的高度是否吻合； 

（二） 将拖头慢慢倒后直至与拖架接合； 

（三） 将拖头略向前驶，确保拖头与拖架已紧接好； 

（四） 接上电路及煞车掣风喉（如有风喉开关者，应随即打开）； 

（五） 把拖架支撑脚或支撑轮全部绞上并锁紧手柄； 

（六） 松开拖架车掣。 

 

关于安全驾驶的口试 

 

 考牌主任会要求考生回答相关商用车辆的安全驾驶问题，并会视乎情况而要求考

生示范如何操作有关设备。关于安全驾驶商用车辆的详情，请参阅本指引的附录。 

 

转换波档操作 

 

 考生须依照考牌主任的指示在指定距离内，顺序由最低波档转换至较高波档（一

般而言是由一波至五波），再由高波档顺序转换至最低波档，在操作其间车速要和波

档吻合；如有需要可轻踏脚掣减慢车速。当完成这项测试后，考生可如常运用适当波

档和速度行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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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面侧镜之使用 

 

 当需要作出任何驾驶上操作及发出信号前，应先察看两面侧镜，例如在下列情

况：— 

 

（一） 开车及停车； 

（二） 转向； 

（三） 超越（扒头）； 

（四） 转换行车线； 

（五） 平排驶过移动或静止之物体时； 

（六） 加速／减速前； 

（七） 在道路情况有需要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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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其他事项 

 

考试路线 

 

在正常情况下，考牌主任会依照由运输署驾驶事务组订定的考试路线进行考试；

但遇有突发情况时，例如：道路工程、交通挤塞等，则考牌主任可按实际情况更改考

试路线。 

 

危险驾驶／控制力不足 

 

在考试进行中，如考生作出危险动作，而危害公众安全，或对车辆控制力不足

时，考牌主任有权终止考试。 

 

 如遇紧急事故而可能危及他人或导致交通意外，考牌主任会按个别情况将车煞

停。 

 

记录驾驶错误的方法 

 

考生所犯错误将分为轻微和严重两种并以填满方格记录在电子驾驶考试表格上：

— 

 

轻微错误 

轻微错误是指考生犯上技术上的小错误，并不会引致他人不便或危及其他道路使

用者。此类错误不会构成不及格。 

 

严重错误 

严重错误包括会构成实时或直接危险的错误；以及基本驾驶技术或有关操作未能

达到运输署所订之标准。驾驶考试制度严谨及公平，若考生犯上一项或以上的严

重错误，是次考试将会被评为不及格。 

 

考生在同一项目上犯上三次或以上的轻微错误，亦会构成严重错误而被评为不

及格。 

 

驾驶考试表格的处理和成绩纪录 

 

 在考试完毕后，驾驶考试中心主任会发出驾驶考试表格（TD 553）给考生，该表

格会总结考生是次考试所犯错误及考试成绩。 

 

 考生的成绩须经运输署审核后，方可作实。但考生如在考试期间已被法庭判令停

牌，其考获「及格」的成绩将被取消，而所交的费用亦不获发还。  



14 

 

 

及格考生申请领取驾驶执照和不及格考生申请重考事项 

 
一、及格考生 

 

 根据《道路交通（驾驶执照）规例》（第374B）章第11条及第15条之规定，凡申

请新领、续领或加领商用车辆之正式驾驶执照的人士，必须是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证

持有人；或是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证以外的香港身份证持有人，并且不受任何逗留条

件所规限（但《入境条例》（第115章）第2(1)条所界定的逗留期限除外），方可获发

商用车辆之正式驾驶执照。如非上述两类居留身份的人士，但须执行跨境的驾驶职

务，请向运输署过境服务分组或牌照事务处查询详情。 

 

 及格考生可于考试及格日起计四个工作天后（但不超过三年），到本署牌照事务

处办理领取或加签驾驶执照的手续，届时请携备下列文件：— 

 

1. 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证正本或副本；或 

2. 香港身份证（正本或副本）及有效旅行证件（正本及副本）以显示入境事

务处列明申请人不受任何逗留条件所规限（但《入境条例》（第 115章）第

2(1)条所界定的逗留期限除外）； 及 

3. 最近三个月发出的现时地址证明（住址及通讯地址）正本或副本（例如水

电煤或电讯公司账单、银行、保险公司、政府部门、本地大学、国际或本

地注册的慈善机构发出的文件等）；及 

4. 已填妥的驾驶执照申请表（TD 557）；及 

5. 应缴的驾驶执照费用（不适用于加签驾驶执照）；及 

6. 注册医生签发的运输署体格检验证明书（TD 256）（只适用于七十岁或以上

的申请人）。 

 

 根据现行《道路交通（驾驶执照）规例》（第 374B 章），及格考生若在考试及

格日起计三年后才办理领取挂接式车辆驾驶执照的手续，本署将不会发出有关的驾驶

执照。 

 

各牌照事务处地址 电话 

香港金钟道 95号统一中心 3楼香港牌照事务处 2804 2636 

九龙长沙湾道 303号长沙湾政府合署 2楼九龙牌照事务处 2150 7728 

九龙观塘鲤鱼门道 12号东九龙政府合署 5楼观塘牌照事务处 2775 6835 

新界沙田上禾輋路 1号沙田政府合署 2楼沙田牌照事务处 2606 1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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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及格考生 

 

不及格考生如欲再参加挂接式车辆驾驶考试，请于考试日期起计四个工作天之后

循以下途径办理相关手续：— 

 

 登入下列香港政府一站通网址申请网上预约驾驶考试 － 挂接式车辆驾驶考试

（http://www.gov.hk/tc/residents/transport/drivinglicense/roadtest.htm）。申请人可

预约驾驶考试（即候试名单之末（俗称「尾期」）的驾驶考试），或预约重考

生快期。（注意：预约驾驶考试尾期申请人需持有认可核证机构签发的有效个人

数码证书或已启用数码签署功能的「智方便」账户（即「智方便+」）以供认

证；及以信用卡（Visa、MasterCard、UnionPay或JCB）、转数快或缴费灵户

口，以进行网上付款。）请向驾驶考试排期事务处查询详情（电话：

2771 7723）。 

 

 邮寄下列文件到「沙田中央邮政信箱 79 号运输署沙田牌照事务处」，信封面请

注明《驾驶考试申请（商用车辆）》，以办理申请手续：— 

 

1． 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证／香港身份证／其他认可身份证明文件副本（所示

的证件须与运输署纪录相符）； 

2． 正式驾驶执照副本； 

3． 已填妥的驾驶考试申请表（商用车辆）（TD 321）； 

4． 应缴的驾驶考试表格费用（请以划线支票或银行本票缴付费用，抬头请写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切勿邮寄现金）；及 

5． 注册医生签发的运输署体格检验证明书（TD 256）（只适用于七十岁或以上

的申请人）。 

 

 

邮件贴上足够邮资 

 

若邮件邮资不足，香港邮政会收取欠资及相关费用。本署不会接收邮资不足的邮

件，有关邮件将由香港邮政退回寄件人（有回邮地址）或予以销毁（没有回邮地

址）。为确保邮件能妥善送达本署，并免却不必要的派递延误或失误，请切记投

寄邮件前支付足额邮资及注明回邮地址。请参阅邮费的详情，并留意最新生效的

新邮费结构。 

 

三、驾驶考试成绩 

 

 驾驶考试成绩，须经本署最后审核为实。若在审核过程中，发现成绩判断错误而

须更改，本署会另函通知考生前往本署驾驶事务组办理有关更改纪录的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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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 煞车系统及安全驾驶须知 

 

引言 

 

为了确保道路安全，挂接式车辆司机必须时刻小心驾驶。挂接式车辆如需进行

拆架，应选择地面坚硬和平坦的地点进行；若需长时间停泊，应将拖架支撑脚着地

并启动拖架煞车掣；再度接架后，必须将拖头稍向前驶，以确保拖头和拖架完全接

合。按照《道路交通条例》规定，重型挂接式车辆在快速公路行驶时，最高车速限

制为每小时70公里。 

 

煞车系统简介 

 

 利用煞车系统将正在行驶中的车辆减速或停下，或使车辆在斜坡上可以安全停

泊。 

 

 煞车动力通常由摩擦式煞车器产生，这种煞车器利用零件之间的摩擦力把动能转

化为热能，而热能则随后在空气中消散。当制动蹄皮（迫力皮）与制动鼓摩擦时，制

动蹄皮的温度上升，而摩擦系数则随之下降。因此，当车辆在很快的速度下煞车，或

煞车器在短时间内被重复使用，或踏着煞车器在很长的斜坡向下行驶，它的效率都可

能下跌。这种煞车性能减弱的情况称为煞车器性能衰退。 

 

气动煞车系统的操作情况 

 

 司机压下煞车器控制活门（脚掣踏板）时，已压缩的空气会被输送到煞车器分

泵，然后煞车器便发挥作用。气动煞车系统有警示装置，在储存的压缩空气过少时

（少于4巴或每平方吋60磅），这种装置会向司机提出警示。 

 

如果气压警示装置于车辆正在行驶时发出警示，司机应尽快把车辆停在安全的地

方，并检查煞车系统，直至矫正了有关的问题为止；否则，不可继续开动车辆。 

 

 要确定气动煞车系统是否泄漏，应先把气压提升至最高的调整度，然后在引擎关

闭的情况下找人压下脚掣，同时聆听有没有泄漏空气的声音。 

 

 为了减轻煞车系统内受到腐蚀的影响，储气缸（风缸）必须定期排水，去除任何

凝结的水分，并保持储气缸之空气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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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预防措施 

 

 司机在开动车辆前，必须确保所储的压缩空气足够，可使煞车系统安全操作。

（大多数气动煞车系统车辆的最低安全气压约为4巴或每平方吋60磅）。 

 

 司机把装有气动煞车系统的车辆驶下斜坡时，须选择适当的低波，使车辆可以用

「引擎制动」；绝不应该选择空波，让引擎以「怠速」转动，任由车辆滑行。否则，

由引擎带动的压缩器（风泵）未必能保持气缸内有足够的气压。 

 

泊车掣（手掣）的用途 

 

 泊车掣只用于泊车及紧急煞车。如果脚掣系统出现泄漏，以致脚掣失灵，司机应

能够利用泊车掣煞停车辆，原因是泊车掣系统和脚掣系统是分开的。 

 

落斜须知 

 

 由于地心吸力关系，车辆在落斜时是会自动加速，因此会比较容易引致失控，如

果车辆是在满载的情况下，更难于控制。假如长时间单靠脚掣去减慢车速则可能会引

致煞车系统（迫力）过热而失效，所以在落斜前，特别是「长命斜」，应先减速，再

使用「废气迫力」（有此设备者适用），入低波，以策安全。 

 

废气煞车掣的用途 

 

 此乃一种辅助煞车系统，是利用控制废气的流量，以减低引擎的转数，从而达到

减慢车速的效果。它可以减轻正常煞车系统的负荷，避免产生过热引致煞车系统性能

衰退。一般而言，在平路或上斜时是不须启动此系统，但在落「长命斜」时，如能配

合低波一起使用，此煞车系统则能发挥显著效果。 

 

熟习驾驶操作 

 

 考生对各种操作须运用纯熟，俾能应付各种路面情况。考生要紧记一辆有载重的

挂接式车辆因操作不当而带来之严重后果；例如使用高波下斜时，车辆因此而高速行

驶，此时其猛烈的前冲力可能导致煞车系统不能在预计距离内制停，亦可能因猛力煞

车而令「拖头」和「拖架」互折，引致发生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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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图表 

 

 

 

 

 

 

 

 

 

 

 

 

 

 

 

 

 

 

二零二三年七月修订 

倒后 

 

考生须将车辆从A及A1筒之位置开始倒后，经

B筒进入 C筒区及车尾在一公尺之停车区内 

(如图示)。 

 

距离：  A – A1 = 倍半车辆之阔度 

A – B  = 两倍车辆之长度 

B – Z 线 = 三倍车辆之长度 

 

C 筒区之阔度为倍半车辆之阔度，长度则由考

牌主任按车辆之长度再加上一公尺停车区。 


